
工程机械设备租赁协议

甲方：
乙方:
为了有效提升扶贫产业效益，根据《海南省财政厅 海南省农业农村厅 海南省乡村振兴局 海南省民族宗教事务委员会关于进一步加强乡村振兴组织化产业帮扶项目资金管理工作的通知》(琼财农〔2023〕238
号)及《
海南省财政厅等关于加强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使用管理的实施意见》(琼财农〔2022〕370号)文件要求，本着自愿、公平、公正、互利共赢的原则，经甲乙双方协商，特制定本租赁协议。

一、租赁方式

1.甲方将扶贫资产13台工程机械设备租赁给乙方使用。


 2.在同等条件下，乙方在带动甲方的农户经济发展的同时，要充分发挥资源优势，为甲方的农户提供就业岗位，在同等条件下应优先招聘有劳动能力的贫困户务工就业，增加收入。在安排甲方的农户务工就业的同时，每一年不少于安排一次务工方面知识的技能培训。

3.租赁期限为2年，即自2025年  月  日起至2027年  月日止，期间，若无乙方违约事项或其他正当理由，甲方不得收回挖掘机等机械设备。租赁期满后，会同第一次租赁合同合并签订。

4.合同履行期间，乙方负责挖掘机等机械设备维修、保养等费用，商业保险由乙方负责购买，乙方对甲方挖掘机等机械设备具有保管、维护保养等义务，设备的毁损灭失乙方负有赔偿责任。合同期满后，乙方需在合同期满后15日内一次性将挖掘机等机械设备完好的返还给甲方。

5.甲方指导扶持乙方的经营管理，维护乙方正常的生产经营秩序，乙方自负盈亏。

二、租金与支付时间

1.乙方每年  月  日前向甲方支付租金136000元。

2.合同履行期间，乙方如不按时给甲方支付租金，甲方有权收回所有工程机械，且乙方仍要支付所欠租金，逾期每天支付1%违约金。

三、甲方权利与义务

1.甲方有权对乙方在工程机械运营期间的保管、维护、保养等情况进行监督，对保管、维护、保养不到位的，甲将责令乙方定期改正，确保工程机械人为因素损坏;

2.甲方及时督促乙方按约定时间支付租金;

3.甲方不得以任何理由干涉乙方正常经营活动;

四、乙方权利与义务

1.合同履行期间,甲方对挖掘机等机械设备的运作有权进行监管，但不得以任何理由干涉乙方正常经营活动。

2.乙方应当按合同的约定，按时向甲方支付租金，协议期满归还挖掘机等机械设备给甲方。如乙方不按合同约定支付租金，甲方有权解除本协议，乙方应当在合同解除后的 7日内一次性退还甲方全部机械设备，并按合同约定承担违约责任。

3.乙方在协议履行过程中，不得擅自单方解除合同，或以实际行动表明不能履行合同，如违反本条约定，乙方除归还甲方的机械设备外，还应按合同规定承担违约金。

4.合同履约期间，乙方不得将甲方投入的机器转租给第三人，也不得将机器设置任何形式的权利，包括不限于任何形式的抵押、质押等，如乙方违反本条约定内容，甲方有权随时解除合同，收回机器设备，乙承担建约责任。

5.合作期满后若双方有继续合作意向的，经双方协商，可以续签协议，继续合作。合作期满后，若双方无继续合作意向的，乙方应在合作期满后15日内，向甲方如数完好的返还挖掘机等机械设备。逾期未返还的，甲方可向乙方追缴，逾期每天按甲方租金的1%支付违约金。

6.工程机械自然折旧与乙方无关。

五、其他

1.本协议在履行过程中发生冲突的，双方可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均有权向甲方所在地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2.本合同一式贰份，甲乙双方各持一份，合同自甲乙双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人签字并加盖印章之日起生效。

甲方（盖章）:法人代表（签章）：

年   月   日

乙方（盖章）：法人代表（签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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